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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3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09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办公场所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公司或建发股份：指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建发房产：指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建发集团：指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元：指人民币元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发房产分别与公司控股股东建发集团签署《房屋租赁合

同》，继续租入建发国际大厦 1 号楼 7 层、8 层、14-39 层，以及负一层 84 个车

位。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每年租金合计

63,013,756.20元人民币，按季度支付。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存在可以明显预见的交易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搬迁至公司控股股东建发集团所持有的建发

国际大厦办公，并与建发集团签署为期 3 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截至 2016 年

12月 31 日，该租赁合同已到期。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发房

产分别与建发集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继续租入建发国际大厦 1号楼 7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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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4-39 层，以及负一层 84 个车位。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每年租金合计 63,013,756.20元人民币，按季度支付。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建发房产为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建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建发集团

的租赁交易以及建发房产与建发集团的租赁交易均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建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0 年 12月 20日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43层  

类型：国有独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小敏 

注册资本：50 亿元 

经营范围：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从事国（境）内外

投资；3、房地产开发与经营；4、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不含互联网服务业及计算

机信息集成）。 

截至 2015年末，建发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208.98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94.02亿元。2015 年度，建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305.69亿元，净利润 31.02

亿元。 

截至 2016年 9 月，建发集团总资产为 1,606.83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406.16

亿元。2016年 1-9月，建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83.47亿元，净利润 19.86亿元

（未经审计）。 

建发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类别：向关联人租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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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标的：建发国际大厦 1号楼 7层、8 层、14-39层，以及负一层 84个车

位。 

租赁标的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号。 

建发国际大厦及其配套车位为建发集团自有物业。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租赁期限：2017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租金支付方式：按季度支付。 

租赁面积：建发股份租赁建发国际大厦 1 号楼 14-31层共计 36,622.87平方

米建筑面积，以及负一层 54个车位，月租金合计 3,416,067.15元； 

建发房产租赁建发国际大厦 1 号楼 7 层、8 层、32 至 39 层共计 18,880.76

平方米建筑面积，以及负一层 30个车位，月租金合计 1,835,079.20 元。 

同时，建发集团提供的部分公共区域作为出租配套供公司以及建发房产使用，

面积约 67,524.17平方米。 

其他费用及支付方式：建发股份和建发房产自行交纳物业管理费、公维金、

水电费和空调费。 

合同解除：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提前解除该合同关系，但应提前 3 个

月书面告知对方。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建发国际大厦为公司控股股东建发集团的总部大楼，位于厦门“两岸金融中

心”区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在建发国际大厦办公，既能满足经营活动需要，

又能提升公司整体形象。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获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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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未回避表决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为全票通过。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控股股东建发集团持有的建发国际大厦办公，

既能满足经营活动需要，又能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建发集团

签署办公场所长期租赁合同，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审批程序符

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书； 

4、《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1 日 


